
2018年9月29日上午，以“大儒商道、至诚天下”为宗旨，以“新时代、新动能、新儒商、新愿景”为
主题的“儒商大会2018”在山东济南开幕。

儒商、儒商精神与美好企业创建
进入新时代，追求美好生活，是广大人民群

众的新期待；而创建美好企业，不仅成为企业管
理理论的时代指向，也成为广大企业的现实追
求和远景目标。任何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
的支撑，都离不开文化环境的建造，都离不开传
统文化的开掘与借鉴。作为由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所孕育，由孔子所开创，孟子、荀子等人所继
承和发展的儒学，其内涵博大精深，由之所锻造
和培养出来的儒商、儒商精神可以为创建美好
企业、培养企业美好主体提供有益的精神支撑
和文化资源。

一、儒商为企业美好主体创设一种可
供选择的人格范型

所谓儒商，是按照儒家精神和儒家价值观
从事商品经济活动的主体，它是儒家思想在经
济中的人格化。从内涵来说，精神是文化中最
深刻、最本质、最内在的东西，是文化的内核。
黑格尔曾经说过：“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普遍
的、自身同一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伏尔泰所
说的“esprit”、斯宾格勒所讲的文化“灵魂”即是
某种民族精神。儒商精神这一概念是指一种援
儒入商所形成的独特的商业人格和行为规范。
它是指作为商人而要有儒的精神、儒的气度、儒
的风范，以儒家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为准则
去从商、经商，在商业行为中渗透儒家所倡导和
躬行的仁、义、礼、智、信五常道。

在首届儒商大会上，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
指出，当今时代大儒商道，追求的是“仁义”之
道，以人为本，义利兼顾；追求的是“诚信”之道，
以诚立身，以信为重；追求的是“创新”之道，因
时而变，变中求进；追求的是“和合”之道，以和
为贵，竞争合作；追求的是“规矩”之道，正人正
己，尊法守法；追求的是“担当”之道，厚植家国
情怀，勇担社会责任。山东省儒商研究会齐乃
贵会长将新时代儒商精神概括为仁、礼、信、智、
勇，怀仁尚礼、诚信守诺、创新求变、行健致远。
在我看来，新时代儒商精神可以从多方面进行
解读，不妨把它概括为吃苦耐劳精神、诚信经营
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创新求变精神、自强拼搏
精神、尚仁重义精神、贵和尚礼精神、善抢机遇
精神八个方面。

儒商及其凝聚的新时代儒商精神，同企业
美好主体具有内在关联性。儒商不仅代表着特
定的美好主体人格，而且儒商精神还为美好主
体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美好企业主要体现在
三方面：一是美好的主体，二是美好的产品，三
是美好的环境。美好的主体，必须是内在美和
外在美、自然美和社会美的统一，必须是心灵
美、语言美、行为美、服饰美等的统一。企业美
好的主体，也就是德才兼备、义利兼顾的职工。
缺乏一定的道德觉悟和健康的人格操守，只讲
个人发展，只顾个人发财，不配称为美好主体。
从字面意义上说，“美”具有伦理意蕴，它建立在
真与善相统一的基础上；而所谓“好”，不仅指能
给企业和员工带来实惠、带来益处，还指能显现
舍己为公、见利思义、勇于奉献等伦理价值。

那么，儒商精神对培养企业美好主体有何
助益呢？我认为，由儒学所塑造和倡导的“儒
商”与美好主体人格典范具有一致性。

本来，“儒”与“商”存在一定的分离乃至矛
盾之处。在传统中国社会，历来存在“士农工
商”的社会分层，“儒士”位于社会结构的上层，

“商”则处于社会底层；“士农工商”序列之中，
“商”为四民之末。同时，儒家一般较为排斥
商。自古以来，儒者重义，商人重利——儒家素
来“耻言利”，倡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儒”重道德自律、重利他，而“商”重他律、重自
利；在一些儒家看来，只有农耕才能创造社会财
富，而商人只是分配和消费财货，因而它断定

“农本商末”。据此，儒家主张重农轻商、重农抑
商。坦率地说，传统中国社会工商业相对不够
发达并在近代落后于西方，与儒家泛伦理主义
思想的阻滞作用不无关系。而且，正是“儒”与

“儒商”的产生步履维艰，使得“儒商”要承受更
大的道德压力。

然而“儒”与“商”并非水火不容，中国抑商
思想与轻商政策的产生与发展也不能完全归咎
于儒家。首先，轻商抑商观念主要是小农经济
的产物。传统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自然经济
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国家，这一社会现实决定了
必定排斥工商业。如果把抑商制度和轻商文化
完全归根于儒家文化，就会陷入“文化决定社
会”的唯心主义泥坑。实际上，“无商不奸”或

“无奸不商”的理念，把商品经济看作“诈伪”“贪
鄙”“多靡”的渊薮，把商人视为“导奢长贪”“唯
利是图”“兼并农夫”以及“损民负国”的小人，主
要是由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所养成的。其次，
儒家并不一概否定“利”，而只是否定不义之利、
不义之财，而力主“以义驭利”，以伦理制约经
济。儒家从来都承认个人自利的本源性和合理
性。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
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
所好”。当然，儒家所追求的利不是一己私利，
更不是用不道德手段所谋取的利，而是合理合
法之利，是社会公利，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
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儒家

反对的是“为富不仁”的恶商。再次，商品经济、
商业行为并不绝对排斥儒家伦理。发展市场经
济和商品经济确实要容忍某些缺德行为，儒家
许多反映自然关系、人身依附关系及宗法制度
的伦理观念如不患寡而患不均、安贫乐道、重义
轻利等并不适合发展商品经济。然而市场经济
不仅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商业
活动并不排斥一切儒家伦理，它需要有诚信、公
平、合作、利他、自强等儒家伦理精神加以激励、
维护、调节。在某种意义上，“儒”是伦理人，而

“商”为经济人。经济人当然要追求实际功利，
要受“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但是如果完全把经
济人看成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非道德“小人”，
显然有失偏颇。殊不知，儒家的“道德文章”与
商人的讲求实效实利、精打细算是相辅相成
的。不论是在市场经济领域，还是在非市场经
济的其他社会场合，“经济人”不仅可以同“伦理
人”相一致，也可以向后者转化，从而成为具有
儒家伦理品格的“儒商”。王阳明指出：“虽终日
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古者四民异业而同
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
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
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
之道，则一而已”。一个在市场经济中搏杀的经
济人也可以顺利实现向舍己利他的道德角色的
转换，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发育完善了
的经济人才能是产生乐善好施、慷慨大方品性
的基本前提。正是由于“儒”与“商”的一致性，
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下，中国自古以来就产生了
许多儒商，他们“贾而儒行”“以儒术饬商事”。
历代儒商的不绝如缕，也从事实层面上证明了

“儒”与“商”是完全可以融为一身的。
由上可见，儒商同美好主体是完全相通

的。从本质上说，儒商是奉行儒家伦理原则获
取经济利益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当代，它
是遵循儒家经济伦理的企业主体。从外延上
说，儒商既包括体现儒家道德人格的广大企业
普通员工，又包括具有儒家伦理精神的企业内
部各群体，还包括那些展现儒家风格、具有强烈
道德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的优秀企业家。

二、儒商精神有助于企业美好主体的
塑造

儒商及其负载的儒商精神，在培养企业美
好主体中至少可以发挥以下三种作用。

一是激励作用。作为企业美好主体，儒商
为每个职工树立了努力追求的理想人格，它既
是对“官商”的超越，又是对“奸商”的鞭笞，还是
对“俗商”的舍弃。从纵向看，自从儒家文化诞
生后，就有一些儒者及具有儒家伦理素养的人
从事商业性经济活动，成为一代儒商。他们被
作为儒商的先驱和榜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经
济人发愤图强，坚持把功利追求和人格完善有
机结合起来，把真善美利四者统一起来。在中
国儒商发展史上，先秦有子贡、范蠡，近代有徽
商、晋商，现代海内外也有许多以儒商自称的优
秀企业家。在前代儒商的感召下，在儒商精神
的长期熏陶下，当代华人世界也涌现了大批杰
出的“以义取利”“克己奉公”，具有向善之心，热
心于回报社会的儒商，如李嘉诚、邵逸夫等。从
横向上看，儒商辩证扬弃了亚当·斯密斯提出的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而成为将工具理性和价
值理性、义和利、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合于一身
的“社会人”和“文化人”。在中国这个礼义之
邦，许多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从商、经商过程
中，往往既从消极意义上给自己“度势夺利”的

“末业”披上儒家伦理外衣——在儒家文化主导
的社会氛围中，一个商号只有做到“敬德修业”，
遵守商德，才能被社会所认同，才能立足成名；
又从积极意义上运用儒家思想于商业活动之
中，以树立自己良好的社会形象，提升自己的人
格品味。于是，为了达到儒商的境界，许多企业
主体努力运用儒家经世致用的生存智慧，把义
与利、经济与伦理加以有机调和。

二是教化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就很注意
利用理想人物去教化民众，利用榜样进行“修身
养性”。通过教化，许多人在正式从事商业活动
之前，就已深受儒家伦理文化的熏陶，心灵得到
陶冶净化，为日后成为儒商创造了文化、心理基

础，为他们完成商利与道德的融合和统一提供
了伦理基础。在中国商人特别是北方商人及徽
商中，都鲜明地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以徽
商为代表的儒商，把经商与做人结合起来，亦商
亦儒，认为“良贾何负闳儒”，坚持以儒家伦理教
义进行自我教育，并以此指导商业活动，从而奉
行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伦理以作为商德，达到做
人与经商并重。在中国当代儒商身上，同样展
现了为儒家所极力倡导的圣贤风度和强者风
范，凝聚着为儒家所推崇的价值观念、人格思
想、道德规范等。

三是助推作用。培植企业美好主体，仅靠
伦理教化远远不够，必须借助于社会实践磨
练。因为，实践出真知，实践出人格。借助于

“内推外引”的机制，儒商精神可以充分发挥其
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的作用，推动各类企业主
体勇于在市场竞争的社会实践中，不仅谋取正
当利益，同时锻炼自己的道德人格，不断强化以
义克利、见利思义、诚信经商、以人为本、人格为
上、和气合作等儒者品格。

三、儒商及其展现的精神能够推动美
好企业的创建

儒商及儒商精神不仅有助于大力培养优秀
企业主体，也可以在优化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
量及改善企业环境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管理是一个企业的核心和灵魂，缺乏有效
管理，企业生存都成问题，更谈不上美好与否
了。一个美好企业必定是管理有方、经营有善
的企业。企业文化是一种现代管理形态，这一
管理形态无疑要合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企业
文化首先是由美国学者对日本管理艺术研究而
提出来的。日本属于儒教文化圈，儒家伦理在
日本企业管理中运用得十分普遍。涩泽荣一是
日本具有深厚儒学修养的著名企业家，他一生
不仅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被尊为“日本工业之
父”，他撰著的《论语加算盘》（又名《道德经济合
一》）一书还被当作“致富经国之大本”，被称为

“实践论语”，而成为日本企业家最喜欢读的好
书之一。为了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促进企业的
发展，日本许多企业家努力从儒家经典中寻找
智慧，不少企业家把《论语》作为日本工商企业
的圣经。他们把“和为贵”“人无信不立”“言行
一致”“自强不息”“穷则变，变则通”“放于利而
行，多怨”等作为企业管理的根本方针。同属儒
家文化圈的韩国，以及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
不少企业家也是主张以儒治厂，以儒治企。

那么，儒商及其精神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
改善企业的环境，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完善企
业经营之道呢？

一是人本管理。目前，盛行于国内外企业
管理的理念是人本管理。这一思想正是从孔子

“仁者，爱人”及孟子“民为邦本”等民本主义思
想中引申出来的。正是在人本思想的范导下，
许多企业管理人员注重提高企业员工的素质，
注重人才资源开发，注重职工切身利益的满足，
从而大大提升了企业管理水平。日本企业管理
之道之一，恰恰是致力于“感情投资”，这种人情
化管理方式乃是吸引美国人探讨日本企业文化
秘密的原因之一。

二是自我管理。儒家思想特别倾注于自我
修为和自我修养。它倡导忠恕之道——“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讲求成人先成己，正人先正己，治人先修
己，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从”，断言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据此，企
业管理者只有加强自我修为，强化自我修养，才
能率先垂范，才能具有威权，才能号召人、感召
人，才能赢得广大职工对领导产生亲近感和敬
佩感，形成企业内部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国外著名管理理论家德鲁克在1985年为《有效
的管理》一书再版作序时，强调了“修身”或自我
管理的重要：“一个有能力管好别人的人不一定
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而只有那些有能力管好自
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

三是忠信管理。这又可分为培养员工对企
业的忠诚及树立企业管理人员对职工的信誉。
儒家历来推崇“与人忠”，忠诚待人。一般说来，
企业员工的“忠”既包括对国家的“忠”，又包括

对本企业的“忠”。日本企业家十分注意培养职
工对企业的“忠”，把“忠”的对象转化为所属的
单位，以之作为荣辱与共、利益攸关的“家”（以
厂为家），并体现在劳动观之中。这种“忠诚”意
识使日本企业职工归属感、团体感特别强。一
个美好企业，不仅应是上下忠诚的企业，还应是
一个诚信企业，诚信经营是美好企业主体的制
胜法宝。作为重要的儒商精神，企业管理人员
的诚信主要表现为在广大职工面前做到真实无
妄、诚实无欺、言行一致——“人而无信，不知其
可也”。言而有信，以信服人。企业管理者如果
言而无信，言行不一，就会失信于民，失信于人，
就无以很好地团结职工群众，使自己的企业失
去竞争力。取信于人，以诚待人，这既是管理者
的美德之一，又是一项有效的管理要求和经营
原则。英国管理学家罗杰·福尔杰说过：“世界
上最容易损害一个经理威信的，莫过于被人发
现他在进行欺骗。”被称为“经营之神”的日本著
名企业家士杰敏夫在《经营管理之道》一书中也
将“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作为建立威信、使员
工信赖的两条原则。坚持诚信为本、诚誉第一，
不仅会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也会为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明清时的徽
商，近代山东旧军孟家的“祥”字号等著名商家，
正是以守信重信屹立于广大消费者心目中，带
来了生意兴隆。反之，违背诚信儒商商德，必定
声誉自毁，丧失顾客的信任与支持，生意决不会
长久。俗话说：“百金求名，千金求誉。”为什么
要这样做？因为信誉是企业巨大的无形资产，
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四是礼治管理。“礼”是儒学中的核心范畴
之一，重礼、隆礼、尊礼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
色。“礼”的含义十分广泛，既包括各种仪式、风
俗习惯、要求、规则，也包括各种规章制度、规范
原则。按照“礼”来治理企业，加强制度建设和
规范内化，可以使每个人行为规范有序，便于人
际互动和关系协调，有助于企业保持稳定。做
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仅可以有效约束、
调节每个职工的言行，使广大员工能够做到正
身自律，保证企业的规章制度得到贯彻实施，还
能够使人做到自重和尊人（“礼者，敬而已
矣”）。另外，“礼”也有助于树立企业美好形
象。一个企业的管理和营销人员在对内生产活
动和对外商务活动中，表现出彬彬有礼，礼貌待
人，讲究文明礼节，这些显然会维护乃至提升企
业美好形象。正是由于礼治管理具有上述功
效，它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受到了极大肯定。
例如，年序工资制和终身雇佣制被证明是日本
企业实现有效管理的制度规定，而它们正好来
源于儒家的“礼”。由美国特雷斯·E·迪尔（Ter-
rence E.Deal）和阿伦·A·肯尼迪（Allan A.
Kennedy）撰著的《企业文化》一书也凸现了礼节
仪式在企业管理中的独特作用。从美好企业的
建构来说，必须高度重视礼治，只有这样，才能
使企业制度健全、秩序井然、规范合度，才能使
人人各安其职、文明有礼，彼此相互尊重。

五是和谐管理。儒家特别重视“和谐”，它
强调“和为贵”。孟子则说：“天时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它要求“和而不同”“执两用中”，
致中和。和谐不仅是儒商精神，也是一种管理
原则和管理艺术。依循儒家和谐观念，至少可
以在三方面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促使企
业创造优良的环境和优质的产品。一是在企业
内部培植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创造充满和睦
亲情的家庭式的温暖内环境；二是在企业对外
交往中做到“和气生财”，既为顾客提供和蔼可
亲、细致周到的微笑式服务，与消费者之间建立
互惠互利的社会关系，又给企业带来滚滚财源；
三是促进企业注意环境保护，讲究生态效益，使
企业与自然生态之间保持“天人合一”的协调关
系，努力创建绿色环保型企业。在儒教文化圈
的国家和地区，儒商的和谐管理思想受到了普
遍重视。1992年《韩国画报》冬季刊发表晓星
公司的宣言，他们以“追求和谐，本着和谐的精
神工作为宗旨”，还经常引用孟子“天时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段名言。在国内外不少现
代企业中，许多儒商遵循“和为贵”的古训，把将
心比心的“絜矩之道”转换成“角色互换”的管理
范式，成为一条成功的管理艺术，借以实现企业
和谐的目标。

以上从人本管理、自我管理、忠信管理、礼
治管理及和谐管理五个方面扼要阐述了儒商及
儒商精神对于优化企业管理、创建美好企业的
重要意义。实际上，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可以
从很多方面为改善企业经营、提高管理绩效、实
现美好企业愿景提供有益的资源，如重俭反奢
价值观有助于加强企业成本管理；重教尚贤的
教育观有利于企业人才培养和精英治企；坚持
用儒商仁义理念治理企业，可以强化企业的伦
理管理；“守经用权”，既坚持原则性又保持灵活
性，能提高企业的应变能力，等等。总之，只要
大力弘扬新时代儒商精神，培养一批又一批儒
商，做到以德治企、以儒兴企、以企弘儒，就能促
进企业管理上水平、上台阶，为实现美好企业的
愿景创设有利条件。

（作者为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
二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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